
国防科技大学研究生复试管理办法 

（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根据国家教育部和军委机关关于研究生复试工

作的有关文件精神，为规范和加强复试工作的管理，全面考

核考生的综合素质，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研究生院根据当年国家和军队公布的复试要求，

结合我校研究生入学考试初试的实际情况，确定复试分数线，

报校首长批准后，依据本办法组织招生学院实施研究生复试

工作。 

第二章  基本原则 

第三条 凡符合复试条件的考生都应该参加复试。复试

不合格或未参加复试者，不得录取。复试考核必须坚持全面、

科学、客观、公正的原则。 

第四条 为维护考生合法利益，招生学院必须将复试标

准和复试办法（含复试比例、复试权重等）提前公布。 

第五条 实行差额复试，差额复试的比例由招生学院根

据国家和军队当年有关规定，结合当年生源情况确定。 

第三章  组织领导 

第六条 招生学院应成立研究生复试工作领导小组，由

分管院领导担任复试领导小组组长，负责组织和领导本学院

的研究生复试工作。 



第七条 招生学院按照学科专业成立复试小组。招生学

院考生数量较少的学科，可以在学校范围内跨学院组成联合

复试小组进行复试。 

第八条 复试小组一般由 5 名（含）以上研究生导师组

成，其中 1名为组长，负责组织领导本复试小组的复试工作。

博士生复试小组要求全由博士生导师组成（包括考生所报考

的导师在内），复试小组成员所从事的专业方向一般应涵盖

复试考生的报考专业。 

第九条 复试小组应另外安排秘书 1 名，负责记录复试

情况，秘书不参加复试的考核和评判。 

第四章  复试程序及内容 

第十条 研究生院招生培养处指导招生学院主管机关对

初试成绩合格的考生进行资格审查，包括查验考生身份、核

对考生报名信息及材料、审核考生报考条件三个部分。未参

加资格审查或审查不合格的考生，取消复试资格。 

第十一条 硕士研究生复试主要包括专业课笔试和综合

面试。博士研究生复试主要为综合面试。有条件的学院可以

组织实验操作等其他考核方式。 

第十二条 招生学院组织资格审查合格的考生进行硕士

研究生专业课笔试。试题的命制、印刷、保管以及考试的组

织参照《国防科技大学研究生招生考务工作规定》中的相关

要求，严格执行。 

第十三条 各复试小组根据学院统一安排对考生进行综

合面试。综合面试的考核内容包括政治思想品德、学科专业



水平、外语运用能力和综合素质等。 

招生复试中的政治审查工作，由招生学院牵头负责，其

中长沙校区军人研究生的政治审查工作，研究生学员大队须

配合参加。 

面试内容及结果由复试小组集体讨论确定，各组员分别

填写面试评语，给出面试成绩，并签名确认，秘书负责做好

复试记录。 

第十四条 研究生院招生培养处统一组织协调考生的体

检和心理测试工作。 

第十五条 招生学院必须在面试结束一周内公示面试成

绩，公示时间不少于三个工作日。 

第十六条 复试全程录音录像，音像资料保存六个月备

查。 

第五章  录  取 

第十七条 招生学院主管机关根据录取计划统筹考虑录

取情况，结合考生初试复试的综合评分，由学院党委会研究

决定，提出拟录取名单。研究生院汇总招生学院上报的拟录

取名单，经审核后报校首长批准。 

第十八条 思想政治素质和道德品质考核不合格、体检

不合格、复试成绩不合格、心理测试不符合要求的不予录

取。 

第六章  调  剂 

第十九条 调剂包括第一志愿考生校内调剂、外校考生



调入和校内考生外调三种情况。调剂考生必须初试成绩满足

当年规定的调剂要求。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第一志愿考生。 

第二十条 第一志愿报考我校的硕士研究生考生可申请

校内调剂，同一级学科内调剂，复试成绩有效；跨一级学科

调剂，须参加拟调往学科的复试。考生在学院内部调剂的由

学院自行组织，跨学院调剂的由接收学院组织。 

第二十一条  接收校外调剂生由研究生院根据各学科

生源余缺情况统一组织，并由招生培养处通过教育部和军队

研究生调剂网统一发布调剂信息。 

第二十二条  校内考生外调的由考生按照教育部和军

队有关规定办理。 

第七章  附  则 

第二十三条 复试工作要加强保密，复试内容、复试小

组成员名单等不得向外泄露。 

第二十四条 对复试工作中存在徇私舞弊，或其他干扰

研究生招生工作行为的，将根据有关规定给予严肃处理。 

第二十五条 考生对复试成绩和结果有异议的，由本人

提交书面复议申请，招生学院组织复核，并报研究生院招生

培养处备案。考生对招生学院复核结果有疑义的，由研究生

院组织仲裁，仲裁结果以书面形式通知考生。 

第二十六条  招生学院依据本办法可制定复试实施细

则，报研究生院同意后实施。 

第二十七条 本办法适用于普通招考方式招收攻读博士、

硕士研究生的复试工作。 



第二十八条 本办法自 2018 年 10 月 11 日起执行，由

研究生院负责解释。 

 


